
关于开展外语学院 2022 届毕业生申请电子协议、就业信息

上报工作的通知 

各位 2022 届毕业生： 

根据广东省教育厅 2019 年 9 月 10 日发布的《广东省教育厅办公室关于印发

我省高校毕业生就业资料的通知》文件精神，从 2020 届毕业生开始，原纸质就

业协议书停止使用，我省推行使用电子就业协议书。 

即日起，2022 年毕业生与用人单位双向选择，确定聘录用关系的，可通过

“广东大学生就业创业”微信小程序申请《普通高等学校毕业生、毕业研究生就

业协议书》（以下简称“电子协议书”），就业信息等相关功能也已经可以正常使

用。 

目前已经在就业的，可以在“广东大学生就业创业”微信小程序上报就业信

息。 

具体申请和操作指南详见附件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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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申请电子协议和上报就业信息操作指南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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